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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估计每年约 100万人死于自杀，占暴力死

亡的一半以上，自杀未遂者数量大约是自杀完成者

的20倍［1］。2010年我国疾病监测系统显示，中国人

群 2010年自杀死亡率为 10.15/10万，自杀死亡在伤

害中位居第2位［2］，是严重危害我国人群健康的公共

卫生问题。为了解我国自杀行为发生的变化趋势及

分布特征，本研究分析全国伤害监测系统（NISS）

2006－2013年监测数据中自残/自杀病例资料，为制

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对象与方法

1. 样本人群：研究对象源自 2006年 1月 1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NISS 收集的自残/自杀病例。

NISS是基于全国43个县（市、区）126家医院门/急诊

室收集首诊伤害病例的监测系统。具体抽样及监测

方法见文献［3］。自残/自杀病例为《全国伤害监测

报告卡》中伤害意图选择“自残/自杀”的病例，伤害

意图的其他选项分别为“非故意”、“故意（暴力/攻

击）”和“不清楚”。

2. 统计学分析：利用全国伤害管理软件统一录

DOI：10.3760/cma.j.issn.0254-6450.2015.01.005

作者单位：100050 北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通信作者：王临虹，Email：linhong@chinawch.org.cn

·全国伤害监测·

2006－2013年全国伤害监测系统中自残/
自杀病例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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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全国伤害监测系统（NISS）自残/自杀门/急诊病例的分布特征，为制定相

关政策提供依据。方法 利用2006－2013年NISS监测数据，分析自残/自杀病例占伤害病例构成

趋势、人口社会学特征、自残/自杀事件基本情况及临床信息构成情况。结果 监测期间因自残/自

杀就诊人数占所有伤害就诊人数的比例呈下降趋势。2013年因自残/自杀就诊女性病例占58.6%，

文化程度为初中者占42.1%；76.2%的自残/自杀发生在家中；因自残/自杀就诊者中56.1%采用中毒

的方式自伤，其次为锐器；60.8%的自残/自杀就诊者治疗后观察/住院/转院。结论 自残/自杀行

为干预应加强农药/毒麻药品的管制，利用自杀未遂者在院期间开展再次自杀的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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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elf-inflicted injury/suicide cases
that were seen from the clinic or the emergency rooms，to provide basis for suicide prevention
strategies development. Methods Data from the National Injury Surveillance System，from 2006 to
2013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trend of self-inflicted injury/suicide proportion in injuries as well as the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ses with related basic and clinic information related to
self-inflicted injury/suicide. Results The proportion of self-inflicted injury/suicide cases decreased
during the past 8 years. 58.6% of the self-inflicted injury/suicide cases were females in 2013 and
42.1% received junior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Self-inflicted injury/suicide were mostly taken
place at home （76.2%）. Poisoning （56.1%） and sharp injury were the major ways causing
self-inflicted injury or suicide. Conclusion Interventions on self-inflicted injury/suicid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cluding control programs on pesticide/psychotropic drugs. Prevention on future
attempts and suicide should include the full use during the in-hospital time of those suicide attemp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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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监测资料，使用SPSS 17.0软件描述性分析数据。

自残/自杀占伤害比例趋势采用 2006－2013年伤害

监测数据，自残/自杀的人口学特征、基本特征和临

床特征采用2013年全年伤害监测数据分析。

结 果

1. 自残/自杀占伤害比例的趋势：2006－2013

年监测的自残/自杀总病例数 45 426 例，性别比为

1 ∶ 1.58。自残/自杀病例占所有伤害病例的比例女

性高于男性，农村人群高于城市（图 1）。此期间自

残/自杀病例数占所有伤害病例数的比例呈下降趋

势（图 1），从 2006年 1.4%下降至 2013年 0.7%，以女

性下降最明显。

2. 自残/自杀就诊病例特征：

（1）人口学特征：2013 年 NISS 自残/自杀病例

5 315例，其中男性 2 200例，女性 3 115例。年龄分

布以中青年最多，15～岁和30～岁组分别占总体的

42.4%和 31.5%。自残/自杀病例文化程度以初中最

多（42.1%）。自残/自杀病例与全部伤害（包括非故

意、自杀、暴力和意图不清楚）病例人口特征分布相

比较，女性、中青年和初中文化程度者的构成更高，

城乡地区分布大致相同（表1）。

（2）时间和地点特征：一天中自残/自杀发生时

间和所有伤害发生的时间见图2。自残/自杀发生时

间在10：00和20：00为最多，均占全天发生的6.6%；

自 18：00后至次日 07：00前发生的比例多于伤害在

该时间段发生的比例。76.2%的自残/自杀发生在家

中，其次的高发地点为公共居住场所（9.1%）。

（3）方式和结局：自残/自杀病例中自伤方式以

中毒和锐器伤比例最高，分别占所有自残/自杀方式

构成的 56.1%和 27.5%。女性较男性更多采取中毒

方式自残/自杀，农村居民较城市居民更多采取中毒

方式自残/自杀（表2）。自杀病例治疗后回家、观察/

住院/转院和死亡的构成分别为 37.4%、60.8%和

1.3%，其中观察/住院/转院和死亡病例的构成高于

所有伤害病例。伤害严重程度为轻、中和重度的构

成分别为 40.9%、47.1%和 11.9%，中、重度的构成高

于所有伤害病例（表3）。

讨 论

自杀是影响公众健康的严重公共卫生问题和社

会问题。由于其发生复杂和隐蔽，信息收集难度大，

目前很多国家已使用大规模的登记数据进行自杀研

究［4-6］。本研究利用NISS自建立以来所有数据分析

自残/自杀特征，2006－2013年NISS共收集自残/自

杀就诊病例45 426例。因NISS为医院监测，记录到

的多为非致死性伤害信息，其中 2013 年 NISS 数据

显示自残/自杀者仅有 1.3%死亡，故NISS更多反映

了自残和自杀未遂者的特征。

图1 2006－2013年NISS中自残/自杀占伤害比例的趋势

表1 2013年NISS中因自残/自杀和全部伤害就诊者的
人口学特征

特 征

性别
男
女

城乡
城市
农村

年龄组(岁)

0～
5～

15～
30～
45～
≥65

文化程度
文盲/半文盲
小学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大学及以上

注：括号外数据为例数，括号内数据为构成比（%）；性别变量伤
害系统缺失5例；年龄段变量自残/自杀系统缺失1例，伤害缺失106

例，文化程度变量自残/自杀系统缺失62例，伤害缺失82 009例

自残/自杀

2 200(41.4)

3 115(58.6)

3 295(62.0)

2 020(38.0)

33(0.6)

96(1.8)

2 256(42.4)

1 675(31.5)

911(17.1)

343(6.5)

325(6.2)

858(16.3)

2 209(42.1)

1 311(25.0)

380(7.2)

170(3.2)

伤害

476 225(63.4)

275 364(36.6)

498 227(66.3)

253 367(33.7)

46 615(6.2)

67 075(8.9)

200 016(26.6)

203 689(27.1)

182 490(24.3)

51 603(6.9)

39 918(6.0)

115 569(17.3)

238 357(35.6)

170 613(25.5)

72 014(10.5)

33 114(4.9)

图2 2013年NISS中自残/自杀和全部伤害的发生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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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因伤害就诊者中自残/自杀占伤害的

比例呈下降趋势，特别是女性因伤害就诊者中的自

残/自杀比例下降更明显，与我国人群自杀死亡呈下

降趋势一致［2］。自残/自杀就诊者女性多于男性，与

国内外其他基于医院就诊者的研究一致［6-8］；42.1%

和16.3%的自残/自杀者文化程度为初中和小学。提

示预防自残/自杀应以女性和低文化程度者为重点

人群，进一步加强对女性的关爱和社会支持，同时在

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增加压力应对、问题解决技

能等心理健康教育。分析还显示男性选择锐器、钝

器、坠落的自残/自杀方式高于女性，城市人群选择

锐器、钝器、坠落的自残/自杀方式高于农村人群，提

示对于不同人群自残/自杀的预防需要不同策略。

分析自残/自杀方式，第一位为中毒、第二位为锐

器，与美国急诊室收集的自残/自杀方式排位一致［5］。

我国有《农药管理条例》［9］、《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

理条例》［10］等法律法规，有利于限制自杀工具的可获

得性，故预防服毒自杀相对于其他自杀具有更多的

被动保护策略。然而分析显示农村自残/自杀者中

高达 72.0%选择服毒的方式，提示我国应进一步加

强对现有管理条例、办法的执行力度，特别是对农村

剧毒、高毒农药的管理。自杀未遂史是再次自杀的

高危因素，我国自杀死亡者中 27%有自杀未遂

史［11］。分析发现，60.8%的自残/自杀就诊者在

门/急诊后仍然会留在医院（观察、住院或转

院），这意味着我国具备对自杀未遂者进行再次

自杀干预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应利用其在院期

间进行心理评估和干预，并建立更为长期的治

疗、随访关系，预防自杀行为的再次发生。

本文存在局限性。首先NISS只能反映就

诊者自残/自杀分布情况，无法进行发生率的计

算；其次，伤害医院监测目前难以识别自杀漏报

和错报的情况，就诊者可能会因为病耻感、医保

等问题瞒报受伤原因，故自残/自杀现象可能被低

估；而本文分析的自残/自杀病例为故意伤害自己导

致受伤的就诊者，不能区分自杀未遂和非自杀性自

伤行为［12］。随着伤害监测工作的不断拓展，今后可

在NISS的信息收集表中补充自伤目的、自杀史等指

标，并结合有关调查，完善自杀信息的收集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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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2013年NISS分性别、城乡的自残/自杀方式构成

自残/自杀方式

中毒
刀/锐器伤
钝器伤
跌倒/坠落
机动车车祸
烧烫伤
非机动车车祸
窒息/悬吊
溺水
火器伤
其他

合计

男性

1 054(47.9)

621(28.2)

185(8.4)

132(6.0)

37(1.7)

26(1.2)

22(1.0)

18(0.8)

6(0.3)

2(0.1)

97(4.3)

2 200(100.0)

女性

1 929(61.9)

838(26.9)

77(2.5)

98(3.1)

40(1.3)

12(0.4)

10(0.3)

11(0.4)

12(0.4)

2(0.1)

86(2.7)

3 115(100.0)

城

1 529(46.4)

1 088(33.0)

204(6.2)

192(5.8)

59(1.8)

36(1.1)

26(0.8)

18(0.5)

11(0.3)

4(0.1)

128(3.8)

3 295(100.0)

乡

1 454(72.0)

371(18.4)

58(2.9)

38(1.9)

18(0.9)

2(0.1)

6(0.3)

11(0.5)

7(0.3)

0(0.0)

55(2.7)

2 020(100.0)

合计

2 983(56.1)

1 459(27.5)

262(4.9)

230(4.3)

77(1.4)

38(0.7)

32(0.6)

29(0.5)

18(0.3)

4(0.1)

183(3.4)

5 315(100.0)

表3 2013年NISS中自残/自杀和全部伤害病例的
结局和程度构成

项 目

伤害结局
治疗后回家
观察/住院/转院
死亡
其他

伤害程度
轻
中
重

注：伤害结局自残/自杀系统缺失1例，伤害缺失44例；伤害程度
变量自残/自杀系统缺失20例，伤害缺失3 962例

自残/自杀

1 985(37.4)

3 231(60.8)

67(1.3)

31(0.6)

2 168(40.9)

2 496(47.1)

631(11.9)

伤 害

609 695(81.1)

136 663(18.2)

861(0.1)

4 331(0.6)

573 557(76.7)

158 768(21.2)

15 30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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